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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035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苏财债〔2019〕8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12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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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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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

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

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

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工程

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

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

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化综合利用项目

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4〕12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4〕63 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4年第四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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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一）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恒发热

电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1Y3EL403

企业名称：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尉钟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03 月 19 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03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人民路 129 号（原人民路 99 号）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供应，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材批

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股权；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故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

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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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

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及盐城内河

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及盐城

内河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

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1R8EQ43W

企业名称：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谭志国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9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9 月 27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城港城路与 S327 交汇处

经营范围：港口经营，国内水路运输代理服务，国内水路运输。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港口设施

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业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与农业

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谷物种植；豆类种植；油料

种植；薯类种植；蔬菜种植；食用菌种植；花卉种植；水果种植；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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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是由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和国

开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滨海县人民政府持有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96.9840%股权，故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

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项目的实施

单位为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60L871H

企业名称：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莹

注册资本：1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05 月 13 日

营业期限：自 2021 年 05 月 13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北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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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监理；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土地使用

权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住房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市政设施管理；房地产咨

询；房地产评估（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发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故滨海县城市更

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

批局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

资格。

（四）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通惠燃气

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1WD1UM2W

企业名称：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祥银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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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 年 04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04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滨海县界牌镇周庄科技产业园 20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发电、输电、供

电业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监理；民用核安全

设备安装；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燃气汽车加

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包装服务；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终端计量设备销售；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销售；在保险公司授权

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凭授权经营）；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企业

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股权；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故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

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登

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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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化综合利用项目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化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单位为

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滨海县智汇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1Y10T7C

企业名称：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海洋

注册资本：15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07 月 10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07 月 1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北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舞台工程施工；施

工专业作业；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监理；测绘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养

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金属门

窗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

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

护；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谷物种植；园艺产品种植；花卉种植；中草药种植；草种植；

竹种植；树木种植经营；农业园艺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房屋拆迁服务；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柜台、摊位出租；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市

场营销策划；建筑物清洁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10

城市绿化管理；物业服务评估；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人民政府出资设立，

并持有 100%股权，故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

批局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

资格。

（六）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该委员会现持有中共滨海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9223389084118

机构名称：滨海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机构性质：机关

负责人：孙权

颁发日期：2021 年 05 月 27 日

机构地址：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港城路 3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系经依法登记设立的机关单位，

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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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

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

投资 31.4790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2.60亿元，本次拟申请

专项债券资金 12.90亿元（其中资本金 0.80亿元）；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8.8790亿元，用于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等 7个项目。

（一）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20,000.00万元，债券期限 2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该项目选址于滨海县东坎街道办事处境内，位于新安大道与北八

滩渠交汇处西北侧地块；

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 3x75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2xB9MW背压式

汽轮发电机组，同时配套建设相关辅助生产设施及附属工程。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48,249.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35,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15,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20,000.00万

元（其中资本金 5,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13,249.00万元。

项目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计划于 2025年 2月竣工，2025年 3月投入运

营，目前正在建设中。

（二）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26,000.00万元，债券期限 2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盐城市滨海县界牌镇

建设内容：新建 14个 1000吨级泊位，包括：5个件杂货泊位、5个散货泊

位、4个待泊泊位及配套设施，总泊位长度为 1000米，设计吞吐能力 39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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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项目主要为滨海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建设、园区开发、产业发展服务，

弥补水路运输的短板，实现港口与区域经济、投资的全面协调发展。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51,769.51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36,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10,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26,000.00万

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15,769.51万元。

建设工作计划约为一年半，项目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预计 2025年 6月

完工，2025年 7月投入运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三）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48,000.00万元，债券期限 3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港城大道以东，世纪大道北侧。

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含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滨海县技工

学校、滨海县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项目占地面积 325.98亩，建筑面积 14万平方

米，其中一期占地约 99.95亩。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120,00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84,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32,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48,000.00万

元，后续计划发行 4,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36,000.00万元。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内容为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食堂

等）已竣工，已于 2024年 9月投入运营；二期（建设内容为培训中心、风雨操

场、行政办公楼等）已于 2024年 5月开工，计划竣工时间 2026年 6月，投运时

间 2026年 9月。

（四）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3,000.00万元，债券期限 2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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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及内容：为顺利接通滨海外输管线，根据滨海分输站和通榆分输清

管站的位置，规划 1条高压 A 天然气管道。主线管道：在滨海分输站旁建设一

座滨淮门站，接收上游滨海分输站的来气。出站管线向西南敷设至医药产业园调

压站。管线设计压力 4.0MPa，管径为 DN400，全长约 37km。本次沿途新建附

属场站包括滨淮门站、滨淮调压站、八巨调压站、界牌调压站、医药产业园调压

站，外加通榆门站、五汛门站。支线管道：八巨调压站支线：管线设计压力 4.0MPa，

全长约 0.64km。界牌调压站支线：管线设计压力 4.0MPa，全长约 1.85km。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17,984.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1,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8,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3,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6,984.00万元。

建设工作计划约为 1年，项目已于 2023年 11月开工，预计 2024年 12月完

工，2025年 1月投入运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五）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11,000.00万元，债券期限 2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境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主要在天场、界牌两个产业园建设高标准厂房，包括

混凝土高标准厂房、沥青混合料高标准厂房、管桩高标准厂房、生产线设备（搅

拌设备、低压打料系统、中央管理系统、沙石分离系统及污水罐系统、压滤机冲

洗装置、料场喷淋系统、堆场上料系统设备）和配套绿化及道路等。高标准厂房

总建筑面积 62780 平方米，其中天场产业园 16800 平方米；界牌产业园 45980

平方米；堆场工程 33750平方米、配套道路 27398.7平方米、绿化 2962.6平方米。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34,00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27,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16,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1,00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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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7,000.00万元。

项目建设期 1年，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计划于 2024年 12月竣工，2025

年投入运营，目前正在建设中。

（六）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化综合利用项目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11,000.00万元，债券期限 2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县城区（含 70个省市考核垃圾分类小区）。

建设规模及内容：47个住宅垃圾分类收集房（亭）、43座再生资源回收站

的建设；70个住宅小区垃圾分类收集房（亭）、43座再生资源回收站的运行服

务；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垃圾分类平台建设和运行。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15,787.00 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11,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1,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4,787.00万元。

建设工作计划约为 2年，该项目已于 2023年 12月开工，预计 2025年 12

月完工，于 2026年正式投产运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七）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

本项目本次申请额度为 10,000.00万元，债券期限 20年，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东坎镇阜东中路 148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拟实施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以三级中医医院标准

进行规划设计，在原县人民医院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建设内容含改造原门诊楼、

医技楼及病房楼面积 34028平方米；拆除原急救站、传染科、急诊科、肿瘤病区、

辅助用房、行政办公区（原卫校）面积 11797平方米，拆除原办公区宿舍楼 16

户，幼儿园宿舍 11户；新建办公楼、感染楼，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共设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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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部、住院部、医技、行政保障等建筑，总面积约为 4.4 万平方米，增加购

置 CT、核磁、彩超、DR 等医疗设备 19 项；设置床位数 400 张。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7,000.00 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22,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5,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0,000.00万元，

后续计划申请金额 7,000.00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5,000.00万元。

建设工作计划约为 2.5 年，该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10月开工，预计 2026年

12月完工，于 2027年正式投产运营，目前项目前期筹备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2024〕12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一）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盐城市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

联产项目核准的批复》（盐行审投资〔2020〕18号），同意滨海县恒发热电有

限公司建设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28502.1万元，

项目代码 2019-320922-44-02-330672。

2020年 7月 20日，盐城市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同意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

热电联产项目投资规模变更的批复》（盐行审投资〔2020〕62号），同意滨海

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按照国家节能环保要求优化设备造型，并根据华东电力设计

院细化后的方案工程量，按照 2020年 5月 1日起实施的《电力建设工程定额和

费用计算规定（2018年版）》调整工程投资估算；核准将该项目估算总投资变

更为 48249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5867万元，建设期利息 2085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297万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为 20%。该项目其他各项内容仍按

盐行审投资〔2020〕18号文件核准的内容执行。

2022年 2月 17日，盐城市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同意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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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联产项目延期开工的批复》盐行审投资〔2022〕17号，同意滨海县主城供

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原盐行审投资〔2020〕18号核准文件有效

期延长一年，至 2023年 3月 31日。

（二）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工程

2020年 12月 3日，盐城市行政审批局对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

工程核发《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盐行审投资备〔2020〕70号），

项目法人单位为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项目代码 2020-320922-48-03-33

9194，项目总投资 51769.51万元。

（三）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2021年 3月 4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江苏省滨海中等专业学校

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

审投资〔2021〕51号），同意江苏省滨海中等专业学校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

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103-320922-89-01-485426。

2021年 5月 10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江苏省滨海中等专业学校

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

行审投资〔2021〕138号），因建设需要同意将该项目选址变更为港城大道以东，

世纪大道北侧；建设规模中占地面积变更为 325.98亩，其他内容不变。

2022年 3月 14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江苏省滨海中等专业学校

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

行审投资〔2022〕64号），同意将该项目建设主体由原来的“江苏省滨海中等

专业学校”变更为“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

源变更为“该项目总投资 12000万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予以解决”，其他内

容不变。

2022年 3月 25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江苏省滨海中等专业学校

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

行审投资〔2022〕371号），同意将该项目建设内容中“占地面积 325.98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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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占地面积 325.98亩，其中一期占地面积 99.95亩”，其他内容不变。

2022年 10月 21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06号），同意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10

3-320922-89-01-485426。

（四）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

2023年 7月 31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

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215号），同意滨海通惠燃气有限

公司实施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302-320922-89-0106712

52。

2023年 12月 21日，滨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滨海天然气高压

高压管网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同意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初步设

计。

（五）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

2023年 12月 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对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

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核发《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滨行审投资备

〔2023〕1526号，原备案证号：滨行审投资备〔2023〕1241号作废），项目法

人单位为滨海县恒泰港口经营有限公司，项目代码 2304-320922-89-01-819915，

项目总投资为 34000万元。

（六）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化综合利用项目

2023年 10月 1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对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

化综合利用项目核发《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滨行审投资

备〔2023〕1199 号），项目法人单位为滨海县智汇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

目代码 2310-320922-89-01-935327，项目总投资为 157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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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

2023年 12月 8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325号），同意滨海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311-320922-89-01-825141。

2023年 12月 8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415号），同意滨海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实施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311-320922-89-01-825141。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一）滨海县主城供热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35,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8；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20,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8，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二）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界牌内河码头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36,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21；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26,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21，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三）新建新校区（江苏省滨海县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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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84,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1；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48,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1，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四）滨海天然气高压管网建设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1,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53；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3,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

盖倍数为 1.53，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五）盐城内河港滨海港区天场产业园和界牌产业园配套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34,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4；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1,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4，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六）滨海县小区垃圾分类处理及智能化综合利用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11,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0；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1,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0，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七）县中医院联动搬迁工程

根据苏亚盐咨〔2024〕63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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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22,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50；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0,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76，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定。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

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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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滨海县恒泰港口

经营有限公司、滨海县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滨海通惠燃气有限公司、滨

海县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滨海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法登记设立，依法存

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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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4年 09月 06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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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阜宁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037号

致：阜宁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阜宁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阜宁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苏财债〔2019〕8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12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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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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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阜宁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阜宁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一期）

《申请报告》 指 阜宁县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4〕12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4〕64 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4年第四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阜宁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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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一期）的实施单位为江苏科阜物流仓

储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阜宁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3MADBC7PE95

企业名称：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华春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4 年 03 月 01 日

营业期限：自 2024 年 03 月 01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阜宁县郭墅镇府前街 222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

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站经营；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物联网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

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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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是由江苏阜高新能源建设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并持有 100%股权；江苏阜高新能源建设有限公司是阜宁县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故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

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系经阜宁县行政审批局依

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阜宁县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

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4〕64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

投资 2.56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06亿元，本次拟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 1.06亿元；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0.5亿元，债券期限 15年，用

于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一期）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江苏省盐城市阜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阜宁县郭墅镇。

项目主要内容：该项目占地 300亩，新建物流仓储用房、附属配套用房等约

250000平方米，同时新建停车场地、道路、管网、绿化、亮化等基础配套设施，

总投资约 8亿元。其中一期占地 103亩，建筑面积约 80000平方米，总投资 2.56

亿元，二期占地 197亩，建筑面积约 170000平方米，总投资 5.44亿元。项目结

合阜宁县及周边区域产业特色和电商发展情况，建立电商、快递及产业服务体系

和业务生态，打造电商运营、人才、现代化物流综合服务基地，提供全链路、数

字化物流服务，助力阜宁物流转型升级，建设苏北智慧物流产业园新标杆。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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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5,60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20,6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0,600.00万元，后续计划发行 10,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5,000.00万元。

该项目分二期建设，二期尚未启动。本次发债项目为一期，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10月开工，预计 2025年 12月完工，2026年投入运营；目前项目正在前期审

批流程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2024〕12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2024年 5月 30日，阜宁县行政审批局对阜宁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核发《江

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阜高投备〔2024〕43号），项目法人单位

为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项目代码 2405-320957-04-01-489419，项目总投

资为 80000万元，其中一期总投资 25600 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苏亚盐咨〔2024〕64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20,6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2；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0,6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32，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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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

定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江苏科阜物流仓储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

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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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阜宁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9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阜宁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4年 09月 06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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